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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MPUTIME GROUP LIMITED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0）

有關重續租賃協議之須予披露交易

重續租賃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訂立租賃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金寶通電子（深圳）有限公司（作為租戶）與業主訂立2022租賃協議，內容有
關續租該等物業，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期三年，以用作本集團的工廠、辦公室及宿舍。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作為承租人進行租賃交易時，本集團應於本
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與租賃相關之使用權資產。本集團作為租戶訂立
2022租賃協議將被視為上市規則第14.04(1)(a)條所載交易定義項下收購資產。

由於2022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根據本公司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價值計算之
適用百分比率相關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
5%但少於25%，該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
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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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金寶通電子（深圳）有限公司（作為租戶）與業主訂立2022租賃協議，內容有關續
租該等物業，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以用作本集團的工廠、辦公室及宿舍。

2022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業主： 深圳市廣墾宇聯實業有限公司，由廣東省農墾總局最終間接
全資擁有。

就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業主及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租戶： 金寶通電子（深圳）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該等物業： 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南灣街道丹竹頭社區康橋路88

號宇聯工業區，面積為59,726.05平方米。

該等物業實際用戶為租戶，金寶通智能製造及金寶通商貿。
租戶將使用該等物業的37,969.42平方米，金寶通智能製造將
使用該等物業的21,706.63平方米，而金寶通商貿將使用該等
物業的50.00平方米。

年期： 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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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代價的 
總價值：

2022租賃協議項下租戶應付代價的總價值為約人民幣
75,200,220元（相等於約82,248,955港元），其將透過本集團的
內部資源償付。

2022租賃協議項下的租金乃經業主與租戶公平磋商，並參考
該等物業鄰近地區的可資比較物業的目前市價後釐定。

支付條款： 每月租金及每月管理費須於每個曆月首日前五日當日提前支付。

倘租戶因特殊情況未能支付租金或管理費，租戶須以書面行
式向業主作出解釋，並於自到期日起計10日內支付租金或管
理費。倘住戶於該10日寬限期內未能支付租金，業主有權向
租戶按日收取逾期款項的0.1%，並有權採取進一步行動，例
如停止供水及管制本集團貨品出進出。租戶須承擔因業主採
取有關行動所導致的一切損失。倘租戶於自到期日起計超過
30日未能支付租金或管理費，業主有權終止租賃協議、沒收
保證金及向租戶申索損害賠償。

保證金： 於簽署2022租賃協議當日，根據2022租賃協議所規定，租戶
須支付人民幣6,450,414元（相等於約7,055,030港元）作為保證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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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確認2022租賃協議項下的使用權資產的價值為約人民幣70,393,882元（相等
約76,992,105港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該金額為租賃款項總額的現
值減優惠（如有），再加上初始直接成本及租賃的估計修復成本。4.3%貼現率乃用
於計算2022租賃協議項下租賃款項總額的現值減優惠（如有）。

有關本公司、本集團、業主、租戶、金寶通智能製造及金寶通商貿的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本集團主
要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生產及買賣電子控制裝置產品。

業主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及租賃物業。

租戶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製造業。租戶為本公司的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金寶通智能製造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製造業。金寶
通智能製造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金寶通商貿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貿易及品牌分銷。
金寶通商貿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訂立2022租賃協議的理由
租戶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起租賃該等物業，以用作工廠、辦公室及宿舍，而現
時的租賃協議中的租賃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訂立2022租賃協
議以續租該等物業對本集團繼續業務營運而言乃屬必要。該等物業將用作本集團
的工廠、辦公室及宿舍。

基於上述者，董事會認為2022租賃協議的條款乃屬公平合理，按正常或更佳商業
條款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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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作為承租人進行租賃交易時，本集團應於本公
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與租賃相關之使用權資產。本集團作為租戶訂立2022租
賃協議將被視為上市規則 第14.04(1)(a)條所載交易定義項下收購資產。

由於2022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根據本公司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價值計算之適
用百分比率相關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

但少於25%，該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
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則下列術語具有以下含義：

「2022租賃協議」 指 租戶與業主就重續租賃協議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七日的租賃協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20），一間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金寶通智能製造」 指 金寶通智能製造（深圳）有限公司

「金寶通商貿」 指 金寶通商貿（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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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
的人士

「業主」 指 業主，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告「2022租賃協議」一節
中的「業主」分節

「租賃協議」 指 租戶與業主就續租該等物業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的租賃協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費」 指 與配套設施相關的物業服務費用及開支，包括垃
圾清理費、污水處理費、防火系統維護費、升降
機維護費、供水費及相關排污費、垃圾處置費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該等物業」 指 該等物業，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告「2022租賃協議」
一節中的「該等物業」分節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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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戶」 指 本公告「2022租賃協議」一節中「租戶」分節所詳
述的業主

「%」 指 百分比

就本公告而言，除另有說明外，人民幣兌換港元乃按1.00港元兌換人民幣0.9143元
的近似匯率計算。該匯率僅用於說明目的，並不表示已經、可能已經或可能以該
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任何金額。

承董事會命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黃允祈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為：

執行董事：
歐陽伯康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
黃華舜先生

非執行董事：
甘志超先生
王俊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觀豪先生
施維德先生
何百川先生
管文浩先生

* 僅供識別


